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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８２４，９６２，３１７．９９ １，０７６，１５６，６２８．６４

其中

：

营业收入

２９ ８２４，９６２，３１７．９９ １，０７６，１５６，６２８．６４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８０５，２１０，０７５．４８ ９４３，１３５，８６９．６３

其中

：

营业成本

２９ ６７２，８０６，２９１．６８ ８２３，８５５，３７２．５５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０ １７，９５７，１９８．０５ ２９，８９３，５７１．３４

销售费用

５９，３３４，０２３．６２ ４９，８０１，６８６．９５

管理费用

５０，８４５，９１３．７８ ４４，９８６，６１１．５３

财务费用

３１ １，７１７，８４２．２４ －５，３４６，８９６．０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２ ２，５４８，８０６．１１ －５４，４７６．７１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３３ １１，４８２，７２８．６３ １０，７４６，０２７．９６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１１，４８２，７２８．６３ ９，４３１，３３９．０７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３１，２３４，９７１．１４ １４３，７６６，７８６．９７

加

：

营业外收入

３４ １，５４８，８３０．２２ １，３１２，９５８．７２

减

：

营业外支出

３５ ２１２，７６３．４０ ７，７７５，１１１．８３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２４，４８３．７０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３２，５７１，０３７．９６ １３７，３０４，６３３．８６

减

：

所得税费用

３６ ５，３４７，３７５．８９ ２１，０１０，９５７．１５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２７，２２３，６６２．０７ １１６，２９３，６７６．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６５５，８０８．１２ １１０，８９５，６５０．０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４３２，１４６．０５ ５，３９８，０２６．６２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３７ ０．０４ ０．１５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３７ ０．０４ ０．１５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７，２２３，６６２．０７ １１６，２９３，６７６．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８，６５５，８０８．１２ １１０，８９５，６５０．０９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４３２，１４６．０５ ５，３９８，０２６．６２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母公司利润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收入

４ ７２１，０４２，３１３．６３ ９３２，８１５，０３７．２１

减

：

营业成本

４ ５９４，７１２，８０７．１６ ７２３，５８１，５６６．６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５２６，８８９．４９ １９，８２９，４４９．９６

销售费用

３５，６５９，２０６．３６ ３２，５２３，２９３．３１

管理费用

３８，０６３，２６６．６５ ３５，８４９，４０４．３９

财务费用

１５，２０９，０５５．６１ ９，６０８，１０６．１５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２５９，６６９．８７ －２５２，９７２．８５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５ ６２，１９３，８８９．２７ －１，７４１，８３２．０３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１４５，８８９．２７ －１，７４１，８３２．０３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９２，８０５，３０７．７６ １０９，９３４，３５７．６２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１０，０７９．２２ １，２３３，７８９．５７

减

：

营业外支出

２０１，８６７．９０ ６，５４４，８７０．０５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９４，０１３，５１９．０８ １０４，６２３，２７７．１４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３７９，３４６．４６ １５，７２６，６５０．６９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２２７，２８５，７５２．８８ １，０１２，６９９，４８２．３４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１ ３３，０２７，１８７．４８ ９，００２，９０３．１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６０，３１２，９４０．３６ １，０２１，７０２，３８５．５１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２９，５６６，８０８．７２ １，１３５，１７９，９９８．１５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５，５２９，２３３．３９ ４４，３０３，５２３．７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３，２７１，６８９．１４ ７４，２１１，５６５．５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２ １３７，２２１，５４８．２４ ８１，６０４，５７１．７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０５，５８９，２７９．４９ １，３３５，２９９，６５９．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７２３，６６０．８７ －３１３，５９７，２７３．６７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５２，５６６．６９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２，５６６．６９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３０６，６１４，４２７．９５ ４，４０１，６１９．０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８，７８２．９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３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９９，２０５，６４５．０５ ４，４０１，６１９．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９，２０５，６４５．０５ －４，４５４，１８５．６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３２２，２１８，２３３．０８ １，３５７，３６７，３７８．７４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４ ３５，９２６，１０２．４０ ４４，２７４，９４５．２４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６２，０６４，３３５．４８ １，４０１，６４２，３２３．９８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９０５，３９９，９３８．６９ ６５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０９，６２８，３７０．７６ ２９，７６５，１６５．１８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１７，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５ １９６，５９９，３６６．８６ １５５，８４７，０１８．７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１１，６２７，６７６．３１ ８４０，７１２，１８３．８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０，４３６，６５９．１７ ５６０，９３０，１４０．１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９４，０４５，３２５．０１ ２４２，８７８，６８０．７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１３，４５３，８６１．９４ ６７０，５７５，１８１．２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１９，４０８，５３６．９３ ９１３，４５３，８６１．９４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１７，４５６，００６．２４ ７８９，７３７，７２２．３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５，１０８，９８１．５９ ２，７５４，４９５．９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５２，５６４，９８７．８３ ７９２，４９２，２１８．２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４５，５３５，３２８．３１ ５２２，３１８，８２１．７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５，６２５，９０４．２０ ３２，０８６，７５１．７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０，８９８，５０５．５４ ５１，０３５，９９１．１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７，６１４，１２５．０５ ４０，２２０，６７５．６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３９，６７３，８６３．１０ ６４５，６６２，２４０．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９１，１２４．７３ １４６，８２９，９７８．０６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８２，０５２，５９５．０６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８２，０５２，５９５．０６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４，３８７，４９１．９５ ４，１４２，６３０．８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３，００５，６３９．５０ １３２，９４３，５０７．９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７８，３９３，１３１．４５ １８７，０８６，１３８．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６，３４０，５３６．３９ －１８７，０８６，１３８．７３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７９７，２１８，２３３．０８ ６０４，３６７，３７８．７４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３，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５３，３８５．１６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２０，９３８，２３３．０８ ６５３，５２０，７６３．９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９０，１９９，９３８．６９ ４３９，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６，７０７，７４３．６３ ５９，３０４，５５９．４６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３，１８８，５６８．３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４０，０９６，２５０．６４ ４９８，４０４，５５９．４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０，８４１，９８２．４４ １５５，１１６，２０４．４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２，６０７，４２９．２２ １１４，８６０，０４３．７７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８９，９５５，１６８．０７ １７５，０９５，１２４．３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７，３４７，７３８．８５ ２８９，９５５，１６８．０７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９４１，８４５．２４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２０２，５６８，２７３．２４ ２２６，２９８，７６３．６５ １，２４０，７３６，７３３．２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９４１，８４５．２４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２０２，５６８，２７３．２４ ２２６，２９８，７６３．６５ １，２４０，７３６，７３３．２４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４２５，２６９．６１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１１，６９２，３９０．８６ －２５，７３８，８７６．４４ －６，５０８，３３７．９３

（

一

）

净利润

２８，６５５，８０８．１２ －１，４３２，１４６．０５ ２７，２２３，６６２．０７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８，６５５，８０８．１２ －１，４３２，１４６．０５ ２７，２２３，６６２．０７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４２５，２６９．６１ －６，３５４，７３０．３９ －７，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６，３５４，７３０．３９ －６，３５４，７３０．３９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１，４２５，２６９．６１ －１，４２５，２６９．６１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１６，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１７，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５１６，５７５．６３ ５４，８９１，２６８．３７ ２１４，２６０，６６４．１０ ２００，５５９，８８７．２１ １，２３４，２２８，３９５．３１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

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９４１，８４５．２４ ３７，０３８，１８８．４６ １１６，６５５，５４５．１６ ２５９，６６２，８７７．１５ １，１７９，２９８，４５６．０１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３，９０６，７４０．６４ １，１３０，３１５．３６ ５，０３７，０５６．００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５，９４１，８４５．２４ ３７，０３８，１８８．４６ １２０，５６２，２８５．８０ ２６０，７９３，１９２．５１ １，１８４，３３５，５１２．０１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８２，００５，９８７．４４ －３４，４９４，４２８．８６ ５６，４０１，２２１．２３

（

一

）

净利润

１１０，８９５，６５０．０９ ５，３９８，０２６．６２ １１６，２９３，６７６．７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１０，８９５，６５０．０９ ５，３９８，０２６．６２ １１６，２９３，６７６．７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３９，８９２，４５５．４８ －３９，８９２，４５５．４８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９，８９２，４５５．４８ －３９，８９２，４５５．４８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９４１，８４５．２４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２０２，５６８，２７３．２４ ２２６，２９８，７６３．６５ １，２４０，７３６，７３３．２４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１２０，２３４，２８６．１３ ９５９，５８０，８３４．４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１２０，２３４，２８６．１３ ９５９，５８０，８３４．４９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７２，６７０，７５５．３６ ８１，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

一

）

净利润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１６，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８，９６３，４１７．２６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５４，８９１，２６８．３７ １９２，９０５，０４１．４９ １，０４１，２１５，００７．１１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３７，０３８，１８８．４６ ６０，２２７，３２２．３３ ８９０，６８４，２０８．０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３７，０３８，１８８．４６ ６０，２２７，３２２．３３ ８９０，６８４，２０８．０４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６０，００６，９６３．８０ ６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

一

）

净利润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４５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８，８８９，６６２．６５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４１８，６９７．２５ ４５，９２７，８５１．１１ １２０，２３４，２８６．１３ ９５９，５８０，８３４．４９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东升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小红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９．５．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在北京市通州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迪马工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并

于当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核发的

１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４１２８９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委托加工汽车配件；销售汽车零配件；货物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尚处于筹建期。

（

２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创博公司）系由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庆东

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公司）独资设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取得重庆市工商局南岸

区工商分局核发的渝南

５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３２８９８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

元，其中：东原地产公司出资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计算机

软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的开发及销售；销售

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收购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收购东原地产公司所持有的东原创

博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价格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以自有资金对东原创博公司增资人民币

３２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东原创博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重庆蓝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由东原地产公司和深圳市河东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６

日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岸区分局核发的渝南

５０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３５６８９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其中东原地产公司出资人民币

４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

深圳市河东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

４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系由东原地产公司和兴安实业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渝经

５００９０２００００１９８０９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申请

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东原地产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５％

，兴安实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各股东首期实缴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

万

元。 公司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销售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西藏玉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玉昌公司）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以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受让西藏玉昌公司持有四川亿辰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依据系

参考重庆华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５

号），该项股权

收购事项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９．５．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９．５．２．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北京迪马工业有限公司

７１３，８３８．６２ －２８６，１６１．３８

重庆蓝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９８３，９７７．４４ －１６，０２２．５６

重庆绿泰园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１，９８３，４１０．１１ －１６，５８９．８９

重庆东原创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９，８１８，０５３．８０ －１８１，９４６．２０

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９１，６８５，９４３．７４ －２６１，２７６．６２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韶颖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８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审

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以母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８９

，

６３４

，

１７２．６２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８

，

９６３

，

４１７．２６

元。 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

现提议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进行

分配，共分配利润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结余部分至下年度分配。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

５０

万元。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新一届（第四届）董事候选人名单为：罗韶颖、贾浚、魏锂，同时提名程炳渊、潘

建华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在未来一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增加土地储

备，土地总价款在人民币

２０

亿元内。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２０１０

年日常经营性的产品交易协议。

关联董事罗韶颖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详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１０

）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

２０１０

年贷款规模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向各银行申请总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

授信额度内与各家银行签署借款合同，授权控股子公司东原地产董事会授信额度在

１２

亿内的借款审批

权限， 凡在额度范围内自行与银行签署借款合同。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互相为对方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

汇票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３

年。 （详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１１

号）

关联董事罗韶颖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其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

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 （详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１２

号）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资金使用费用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向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拆借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资金。 （详见临时公告

２０１０－１３

）

关联董事罗韶颖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稿）》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制度》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专用银行账户变更到中信银行南坪支行（账号：

７４２１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７８０８４

）。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二）在重庆市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事宜如下：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 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会议议题：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

）审议《关于公司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公司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公司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关于申请

２０１０

年度银行贷款规模的议案》

（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４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５

、会议登记事项

（

１

）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代表身份

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

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

到传真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

２２

楼 邮编：

４００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传 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联 系 人：童永秀

６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自理。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二

～

七、十

～

十三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一：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罗韶颖：女，

３７

岁，大学学历。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国泰证券投资银行部

项目主办，现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贾浚：

４０

岁，男，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北京销售分公司经

理。 现任公司董事及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魏锂：

４１

岁，男，研究生学历，曾任广东省建筑总公司工程师，重庆协信集团设计总监，重庆光华房

地产公司、重庆庆业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炳渊：

６６

岁，男，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规划师。 曾任重庆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重庆市规划局建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重庆华宇集团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现任重庆博建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潘建华：

４１

岁，男，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曾就职于上

海龙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期间还担任上市公司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现任职上海龙

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附件二：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程炳渊、潘建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

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

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日于重庆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程炳渊、潘建华，作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

声明本人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程炳渊、潘建华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３日于重庆

附件三：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参加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并审议了会议所拟定的

各项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就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 我们认为：该审计机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执行相应的决策程序，程序合法，信息

披露准确。

２

、公司与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动力”）的互保行为是一种对等的互利性经

营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及维护股东利益。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对外担保的风险得到充分揭示；江

淮动力作为上市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的条款，不会有

违约情况的发生。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财务资金使用和发展规

划顺利，公司为东原地产借款提供担保。 目前东原地产发展良好，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的条款，暂无违

约情况的发生。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对外担保的风险得到充分揭示。

３

、公司与参股公司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符合公司生

产经营的需要。 提交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定价方法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４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在资金使用费用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的情况下，拟向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拆借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资

金。 此项拆借资金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也是大股东对公司

发展的支持。 为此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姚焕然、程炳渊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９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

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２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委托监事王晓波

代为主持。 会议经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二、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三、审核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１

、年度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四、审核并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届监事会同意提名崔卓敏、潘川为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罗

显彬为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一：

崔卓敏：女、

４４

岁，研究生学历，曾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东银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川：男，

３０

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重庆海德大酒店大堂副总、市场部经理；公司行政部经

理。 现任东银集团办公室主任。

罗显彬，男，

３６

岁，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重庆中奇特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运钞车项目负责人，

现任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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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为规范上市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运作，上市公司需根据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对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审议。

一、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存在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与本公司关联关

系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预计交易金额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

车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采购商品

按半成品的边际

贡献控制在

３０％

以

内定价

７０００

万

二、关联方介绍

１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鲁川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岸区长电路

１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限本企业自产产品）消防车、专用车（含相关零部件）（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

规禁止的不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和协

议价格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拓展市场、保证采购

质量、增强产品研发能力，也是保证公司发展所必要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关联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

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六、审批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２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提交关联交易的

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定价方法客观、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３ 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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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暨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动力”）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反担保方 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集团”）

反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０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江淮动力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重庆市签订《互保协议》，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互相为对方

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担保范围为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诉

讼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额度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协议有

效期为

３

年。 待新的《互保协议》经股东大会审批生效后，原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与江淮动力签订《互保

协议》）同时终止。 至此，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东银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相同条件下的反担保。

鉴于互保双方的实际控制人皆为东银集团，本次互保行为属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淮动力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９

日，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２０９００２１０４０９２

，住所位于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法定代表人为胡尔广，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４

，

６００

万元，江淮动力股票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名称：江淮动力，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 经营范围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水

泵、榨油机、农业机械制造与销售。 该公司是全国小型柴油机行业重点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单、多缸柴

油机多次荣获国家、省、部、国际博览会金奖，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江淮动力营业收入

１４９

，

３９９．１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２０

，

３１４．８１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江淮动力总资产

２７６

，

０９４．３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３３

，

０５５．１３

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江淮动力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重庆签订了《互保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

签署的担保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借款合同的本金总额和银行承兑汇票总额

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

累计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整。

生效条件： 互保双方签署本协议后，须分别提交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甲乙双方股东大

会皆审议通过本协议之日即为本协议生效日。

该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担保的借款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

３

年，保证担保

期限不得超过

３

年。 担保的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的期限不得超过

３

年。

协议生效后，双方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双方总经理按该协议的约定在担保总额度内有权办理每

笔借款及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江淮动力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的条款，不

会有违约情况的发生。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江淮动力提供互保。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江淮动力的互保行为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为，有利于公司经营及维护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

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对外担保的风险得

到充分揭示；江淮动力作为上市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

的条款，不会有违约情况的发生。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对江淮动力累计担保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此次互保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３

、互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１２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未存在为东原地产提供担保金额。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

保协议，本授权期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自身财务状况和发展规划，考虑到控股子公司东原地产生产经营活动中短期资金需要。

为此，本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对方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１

楼，法定代表人：罗韶

颖；注册资本：

５４

，

３８０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按资质证书核定期限经营）；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

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收和发射设备）的开发；批发、零售普通机械、电器机

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５８

，

４７１．６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２

，

９２７．２１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２１

，

０５３．２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７６．８６

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东原地产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

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 担保的借款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

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东原地产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目前东原地产发展良好，有能力履行协议约定的条款，不会有违约情况的发生。 本次担保的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对外担保的风险得到充分

揭示。

六、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３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银集团”）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提供不超过

５

亿元的资金中短期拆借。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银集团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期末余额

５０

，

９０４

，

１００．３４

元。

●

本项拆借资金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

订相关协议，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一、拆借资金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东银集

团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提供不超过

５

亿元的资金中短期拆借，该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

流动资金，满足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本项资金拆借的资金使用费用按照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上述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长在额度

范围内签订相关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东银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８

日，注册地址：九龙坡区科园二路三街丰华园

Ｄ

区

２－２２－４

号，注册

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业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书执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销售摩托车配件、汽车

配件、机电产品、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目前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３４．０３％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

２０１０

年将是公司变革发展的一年，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大。 公司控股股东东

银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的中短期拆借资金，主要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满足

了公司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姚焕然、程炳渊同意东银集团向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提供不超过

５

亿元的资金

中短期拆借。 本项资金拆借的资金使用费用按照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五、拆借资金的金额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银集团向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借资金期末余

额

５０

，

９０４

，

１００．３４

元。

六、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３ 月１３日

(上接D010版)


